
工作制度汇编

吉林省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管理办法

（修订版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慈善药品援助项目管理，推进标准化、制度化、

规范化、智能化建设，确保项目安全高效实施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吉林省慈善总会所辖发药点须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吉林省慈善总会发药点的日常援助药品业务工作与

中华慈善总会各药品援助项目办公室具体联系并负责统一协调、监

督本区域内的药品援助项目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发药点

第四条 发药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交通便利，便于患者领药。

（二）具有独立、安全的药品发放区域和药品存储区域，药品

发放区域内设有患者等待区、药品剥离区等。

（三）相关发药规章制度公布上墙。

（四）配备专用药品保险柜或医用冷藏柜（冷藏柜温度的控制

和实时监测应具备 24 小时自动温度记录和报警系统），钥匙由专

人保管。

（五）发药区域须配备湿温度计，并于每日手工记录两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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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安装摄像监控设备，确保援助药品的接收、保管与发放

均在摄像监控范围内，并保存相关影像资料三个月，确保项目办公

室可对影像资料随时调取。

（七）电脑、网络、电话、复印、传真等硬件设施配套齐全。

（八）消防、通风、防潮、照明等设施符合工作需求。

（九）设有安全防护、防盗设施设备。

第三章 发药员

第五条 发药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慈善公益事业，自觉按照项目要求开展工作。

（二）具备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，医学、药学专业及有相关行

业经验者优先考虑。

（三）年富力强，能熟练使用计算机。

（四）服务态度好，善于同患者沟通。

（五）对涉及与项目有关的患者、医生的信息严格保密，不得

泄露患者隐私。

第六条 发药员上岗须佩戴胸牌，对待工作要做到热情、耐心、

细致、高效。不得亲疏有别、不得徇私舞弊。

第七条 发放药品前，发药员必须按规定检查患者身份证，确

保患者本人领药。

第八条 对于已获项目办公室批准的代领药案例，发药员必须

严格查验代领人身份证以及其它证明材料。

第九条 发药员必须认真核对患者信息，确认与药品发放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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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误后，方可办理领药手续。

第十条 发药员禁止对医生处方笺进行任何填写和改动。

第十一条 发药员根据中华慈善总会《发药点不良反应事件报

告规范》要求，及时填写《不良反应事件上报表》并上报中华慈善

总会药品援助项目办公室。

第十二条 对于患者提出的发药点无权答复和处理的问题和

事项，发药员应给予耐心解释，并及时与相关药品援助项目办公室

联系协商，按照项目办公室的答复办理。

第四章 工作流程

第十三条 药品接收流程

（一）在监控装置下检查药品外包装是否完好，药品数量是否

相符，零散药品必须当面点清。

（二）确认药品外包装批号和数量相符后，由收药员在物流送

货单上签字盖章，交给物流人员。

（三）药品在监控装置下从包装箱中取出，立即放入保险柜中

储存或放入冷藏柜中保存。

（四）药品入库后做好药品登记工作，同时在发药系统中确认

接收。

（五）药品接收单或调拨单经核对无误后，由发药员签字盖章，

月底随处方、收条一并寄至中华慈善总会药品援助项目办公室。

第十四条 药品发放流程

（一）凭身份证确认患者身份，同时在药品发放系统中核实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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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患者领药信息，方可为患者办理领药手续。

（二）核实确认处方中的患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药品名称、

药品剂量用法、处方日期等是否与患者身份证和药品发放系统一

致。如果处方有涂改或不符合要求，请患者与项目注册医生联系修

改正确后，方可发药。

（三）患者必须在药品收条及药品空包装上签字（手印），方

便核查。

（四）发药后嘱咐患者将药片从铝塑板中剥出，并将当日领取

的援助药品的空包装及铝塑板还回发药点，并在外包装上标明患者

姓名。

（五）发放冷藏药品时，发药员向患者耐心讲解药品存储要求

和在冷藏包中如何摆放，并嘱咐患者下次领药时需将空药盒与空药

瓶一起还给发药点。

（六）发药结束后，及时将当日处方、收条和空包装清点核对

无误后整齐装箱；并及时清点药品，核对系统库存与实际库存，确

保数量与批号准确无误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；再次检查处方，如有

不合格者及时通知患者更换。

第十五条 药品存储要求

（一）每次收药后，核对批号分别存放，确保数量与批号准确

无误。

（二）除冷藏药品外的其它药品必须存储在保险柜中，保险柜

钥匙由专人保管，药品取出时仔细核对数量。

（三）冷藏药品必须放在冷藏柜中存储，每天记录冷藏柜温度，

确保冷藏柜温度维持在 2-8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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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坚持近效期优先出的原则，注意药品批号和药品有效期，

先进先出，防止药品过期失效。

第十六条 月底总结工作

（一）每月底盘点库存药品，要求药品发放系统库存和药品实

际库存一致，并分别录入系统并按要求填报月报表。

（二）填写空包装回收装箱单，将空包装整理清点后和处方、

收条及装箱单按照中华慈善总会各药品援助项目办公室要求寄至

相关地点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0 月 30 日修订后施行，原办法

同时废止。


